
應考個別科目須知 33 

 

第五章 應考個別科目須知 

 

第五章 應考個別科目須知 

 
1. 甲類科目 
 
(a) 核心科目  

 

科目  卷別  注意事項  

中國  

語文  

 

一  
閱讀能力  

◆  試卷一分甲、乙兩部分。甲部考核指定文言經典學習材料，佔全

卷 30% ；乙部為閱讀理解（擷取若干篇章，文白兼備），佔全卷

70% 。  

◆  考生作答乙部時，必須根據「閱讀能力考材」回答問題，並把答

案寫在試題答題簿內指定位置。  

◆  文字題宜用原子筆作答；為便於修正答案，多項選擇題宜用鉛筆

作答。  

◆ 考試時間為 1 小時 30 分鐘。  

二  
寫作能力  

◆  試卷二分甲、乙兩部分。甲部考核實用寫作，佔全卷 30% ；乙部

為命題寫作，佔全卷 70% 。  

◆  甲 部 設 有 閱 讀 材 料 ， 供 考 生 整 理 並 加 以 發 揮 ， 完 成 一 項 寫 作 任

務。考生須於試題答題簿內指定位置作答，設字數上限。  

◆  使用姓名規定：  

－  不可在答卷內寫上考生本人的姓名。  

－  試題如有指定的姓名，須依據題中姓名寫作。  

－  文中 如 須使 用 姓名 而 試 題又 沒 有提 供 ，必 須 使 用試 卷 「考 生

須知」部分所示的名字。  

－  如違 犯 上述 規 定 ，可被扣分。惟倘因 描 述 或引 述古 今 中外 知

名人士的言行而須使用其真實姓名者，則不在此限。  

◆  切 勿 背 誦 「 模 擬 作 文 」 應 試 ， 倘 若 發 現 答 卷 有 背 誦 成 分 ， 該 部

分將不予評閱。  

◆  考試時間為 2 小時 15 分鐘。  

English 

Language 

1 (Reading) & 

3 (Listening & 

Integrated 

Skills) 

 

◆ The graded approach is adopted for Papers 1 and 3. 

Both paper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Part A is compulsory; but candidates have a 

choice of completing either Part B1 or Part B2. 

◆ Items ranging from ‘easy’ to ‘difficult’ are spread across the three parts of the paper: 

Part B1 consists of easier items,  Part B2 consists of more difficult items , while the 

level of difficulty of items in Part A falls in between Parts B1 and B2. 

◆ When choosing whether to attempt Part B1 or B2, candidates should consider which 

part they think they will have the best chance of  completing successfully.  It is 

recommended that candidates decide which part they will attempt before they enter 

the examination centre as NO additional time will be given to look over the entire 

examination paper before the examination begins.  

◆ Candidates attempting Parts A and B1 will be able to attain as high as Level 4 in the 

paper concerned.  If they attempt Parts A and B2, they will be able to attain as high 

as Level 5**. 

◆ Candidates must write their candidate number and stick their barcode label in t he 

boxes provided in the Question-Answer Book they are going to attempt. 

◆ The invigilators will collect the used Question-Answer Books together.  Candidates 

must fasten the two Question -Answer Books  (Part A and either Part B1 or B2, 

whichever was attempted) using the green tag provided.   The unattempted 

Question-Answer Book will be collected separ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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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Language 

1  

Reading 

◆ Each candidate will receive three Reading Passages booklets for Paper 1 (Part A, 

Part B1 and Part B2).  Enclosed inside each booklet is a Question-Answer Book 

that can be pulled out from the middle of the booklet.  All answers must be put in 

the appropriate Question-Answer Book provided. 

◆ The colour of the Reading Passages booklet matches the colour of the Question-

Answer Book.  Part A is orange, Part B1 is blue and for Part B2 it is green.  The 

Reading Passages booklet will not be collected at the end of the examination. 

◆ A variety of question types will be used, including multiple-choice questions and 

open-ended questions. 

◆ To allow sufficient time for the collection of scripts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1 

examination, there will be a 60-minute break between Paper 1 and Paper 2.  

2  

Writing 

◆ The paper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In Part A there is one question, which is 

compulsory.  In Part B, candidates have a choice of completing one out of four 

questions.  All answers must be put in the Question-Answer Book. 

◆ In Part A, candidates will be asked to complete a short, guided task of about 200 

words.  

◆ In Part B, candidates will be asked to complete a longer, more open-ended task of 

about 400 words.   

◆ Candidates are free to choose from any of the questions given in Part B.  

◆ Candidates should write on each line of the Question-Answer Book to avoid 

unnecessary use of supplementary answer sheets.   

◆ Candidates are not allowed to use their real name in answering questions but,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they can use an alias such as ‘Chris Wong’, ‘Mary’, 

‘Peter’ etc. 

◆ Rough-work sheets will be provided for planning and drafting of ideas. 

◆ Any memorised model answers incorporated will be disregarded by markers.  

3  

Listening & 

Integrated Skills 

◆ For Paper 3, each candidate will receive one Question-Answer Book for the 

Listening component (Part A) and two Data File booklets (Part B1 and B2) for the 

integrated skills component of the paper.  Enclosed in each Data File is a 

Question-Answer Book that can be pulled out from the middle of the Data File 

booklet. All answers must be put in the appropriate Question-Answer Book 

provided. 

◆ The colour of the cover page of the Question-Answer Book for Part A is orange. 

The colour of the Data File matches the colour of the Question-Answer Book. Part 

B1 is blue and for Part B2 it is green.  The Data File will not be collected at the 

end of the examination. 

◆ For the Listening component of the paper, candidates will be required to listen to 

a recording that will last for about 50 minutes.  In Part A, they will need to 

complete a variety of listening tasks. 

◆ In Part B, candidates will be required to process information by selecting and 

combining data from the recording and written sources in the Data File in order to 

complete a variety of writing tasks in a practical work or study situation.  At least 

one of the writing tasks will require candidates to produce an extended piece of 

writing.  

◆ The information necessary to complete these tasks will be provided in the 

recording or the Data File.   

◆ Candidates should write on each line to avoid unnecessary use of supplementary 

answer sheets. 

◆ Please refer to Section B, Part 7 for further details regarding the Listening 

component of this paper.  



應考個別科目須知 35 

 

 

English 

Language 
4 

Speaking 

◆ The paper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Part A Group Interaction, and Part B Individual 

Response.  The time allowed for Part A is 8 minutes for a group of 4 candidates (6 

minutes for a group of 3 candidates).  The time allowed for Part B is 1 minute per 

candidate.  

◆ The Speaking examinations will be held approximately between 5:00 pm and 8:00 

pm.  

◆ Candidates must report to the reporting room supervisor in the centre at the time 

specified on their admission form.  If a candidate is more than 15 minutes late, 

he/she will not be examined on that day and will have to apply for rescheduling. 

◆ After candidates have entered the preparation/examination room, they will not be 

allowed to consult any books/notes/reference materials including those in the 

drawers of examination desks in the preparation room and the examination room. 

If they do not follow this instruction, they will receive a mark penalty or be 

disqualified from the subject examination.  

◆ The examination procedure will be video-recorded. 

◆ Candidates can monitor the time remaining in the discussion by looking at a timer 

which will be facing them.  If a candidate cannot see the timer when seated in the 

examination room, he/she should indicate this to the oral examiner before the start 

of the examination.  For detailed procedures of the examination, please see 

Section B, Part 8. 

數學  

必修  

部分  

各卷  

◆  考 生 可 使 用 計 算 機 、 有 刻 度 的 直 尺 、 蛇 形 尺 、 三 角 尺 、 量 角 器

及圓規。  

◆ 試卷的附圖不一定依比例繪成。  

◆ 全部題目均須作答。 

一 

◆ 除特別指明外，須詳細列出所有算式。  

◆ 除 特 別 指 明 外 ， 數 值 答 案 須 用 真 確 值 ， 或 準 確 至 三 位 有 效 數 字

的近似值表示。  

二 
◆ 全部試題均為多項選擇題。  

◆ 考生須把答案填畫在多項選擇題答題紙上。  

數學  

延伸  

部分  

各卷  

◆  考 生 可 使 用 計 算 機 、 有 刻 度 的 直 尺 、 蛇 形 尺 、 三 角 尺 、 量 角 器

及圓規。  

◆ 試卷的附圖不一定依比例繪成。  

◆ 全部題目均須作答。 

◆ 除特別指明外，須詳細列出所有算式。  

單元一  ◆ 除特別指明外，數值答案須用真確值，或用四位小數表示。  

單元二  

◆ 試題雖用黑體 字母如  u 表示向量，惟考生 答 題時應採用適 當符

號如 u


。  

◆ 除特別指明外，數值答案須用真確值表示。  

◆  試卷內印有公式供考生參考，詳情請參閱  

 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formation/math/M2-

Formulas-C.pdf 

公民  

與社會  

發展  

／  

◆  全 部 試題均須作答。  

◆  把答案寫在試題答題簿中預留的空位內。  

◆  多項選擇題應以 HB 鉛筆塗滿與答案相應的圓圈。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formation/math/M2-Formulas-C.pdf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formation/math/M2-Formulas-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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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選修科目  

 

生物  

各卷  
◆ 題目應適當地以段落形式作答。  

◆ 考生可使用計算機。  

一  

◆ 甲部為多項選擇題，乙部的試題則另見於試題答題簿 B 內。全

部 試題均須回答。考生宜於約 35 分鐘內完成甲部。  

◆ 甲 部 的 答 案 須 填 畫 在 多 項 選 擇 題 的 答 題 紙 上 ， 而 乙 部 的 答 案 則

須寫在試題答題簿 B 內。  

◆ 考試完畢，多項選擇題的答題紙與試題答題簿須分開收集。  

二  
◆ 本 試 卷 分 甲 、 乙 、 丙 、 丁 四 部 。 考 生 須 選 答 任 何 兩 部 中 的

全 部 試 題 。  

企業、 

會計與 

財務概論 

一  

◆  本試卷分甲、乙兩 部 ；甲部為多項選擇題，乙部為短題目。  

◆  全 部 試題均須作答。  

◆  甲 部 的 答 案 須 填 畫 在 多 項 選 擇 題 答 題 紙 上 ， 乙 部 的 答 案 須 寫 在

答題簿上。  

◆ 考試完畢，甲部之答題紙與乙部之答題簿須分開收集。  

二  
◆  本試卷分甲、乙、丙三部分。  

◆  甲部及乙部全 部 試題均須作答，丙部兩題中選答一 題 。  

化學  

各卷  

◆ 卷 一 試 題 答 題 簿 及 卷 二 試 題 簿 均 印 有 周 期 表 供 考 生 參 考 。 考 生

可從該周期表得到元素的原子序及相對原子質量。  

◆ 考生可使用計算機，但繪圖用的儀器圖模板卻不准使用。  

一 

◆ 甲部為 多項選 擇題 ，乙 部的試 題則另 見於 試題 答題 簿 B 內。全

部試題均須回答。考生宜於約 45 分鐘內完成甲部。  

◆ 甲 部 的 答 案 須 填 畫 在 多 項 選 擇 題 的 答 題 紙 上 ， 而 乙 部 的 答 案 則

須寫在試題答題簿 B 內。  

◆ 考試完畢，多項選擇題的答題紙與試題答題簿須分開收集。  

二 ◆  本 試 卷 共 有 甲 、 乙 和 丙 三部。 考 生 須 選 答 任 何 兩部中 的全部試

題。  

中國  

歷史  

一 
◆ 本 試 卷 共 分 兩 部 分 ， 第 一 部 分 為 必 答 題 ， 各 考 生均須作答。第

二部分於甲部及乙部各設三題，考生須分別各選答一題。  

二 
◆ 設 六 單 元 ， 每 單 元 各 設 三 題 ， 考 生 從 所 選 的 一個單元 中選答兩

題，共答兩題完卷。 

中國  

文學  

一  

文學創作  

◆  使用姓名規定：  

－  不可在答卷內寫上考生本人的姓名。  

－  試題如有指定的姓名，須依據題中姓名寫作。  

－  文中 如 須 使用 姓 名 而試 題又 沒 有 提供 ， 必 須使 用試 卷 「 考

生須知」部分所示的名字。  

－  如違 犯 上 述規 定 ， 可被 扣分 。 惟 倘因 描 述 或引 述古 今 中 外

知名人士的言行而須使用其真實姓名者，則不在此限。  

◆  切勿 背 誦「 模擬 作 文」 應試 ， 倘若 發現 背 誦成 分， 該 部分 將 不

予評閱。  

◆  文章須寫在 DSE(F)答題簿內。  

二  

文學賞析  
◆ 全卷共設四題，考生須選答兩題。  

設計與  

應用  

科技  

各卷  

◆  考生可使用 計算機 、 T 字尺、三角 尺、有 刻度 的直尺、捲 尺、

量角 器、 圓 規、 曲線 板 、弧 線尺 、 圓及 橢圓 模 板、 畫板 及 木 顏

色筆。  

◆  不建議考生使用麥克筆和簽名筆。  

一  

◆  本卷共有甲、乙兩部分。  

◆  甲部第一題為設計必答題；乙部共三題，考生須選答兩題。  

◆  所有答案均須寫在試題答題簿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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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與  

應用  

科技  

二  

◆  考 生 須 從 試 卷 二 甲 至 二 戊 中 作 答 已 報 考 的 兩份 試 卷 。 考 生 若 作
答非報考的試卷，有關答卷將不予評閱。  

◆  卷二考試時間為兩小時。考生宜用約一小時完成每一份試卷。  
◆  考生須從每一份已報考的試卷中選答任何兩題。  
◆  考生須把試卷二甲至二丁的答案寫在同一本答題簿內。  
◆  考生若選答試卷二乙的第 4 題，須把該題的答案寫在所提供的

工作紙上。考生須把工作紙用繩縛於答題簿內一併交回。  
◆  考 生 若 選 答 試 卷 二 戊 ， 須 把 試 卷 二 戊 的 答 案 寫 在 所 提 供 的 試 題

答題簿內。  
◆  考 試 完 畢 ， 試 卷 二 甲 至 二 丁 的 答 題 簿 及 試 卷 二 戊 的 試 題 答 題 簿

須分開收集。  

經濟  

一 
◆  本試卷為多項選擇題。全部試題均須作答。  

◆  答案須填畫在多項選擇題答題紙上。   

二 
◆  本 試 卷 包 括 甲 、 乙 及 丙 部 。 甲 、 乙 兩 部 試 題 均 須 全 部 作 答 ， 丙

部選答一題。  

倫理與

宗教  

一 
◆ 本 試 卷 設 甲 、 乙 兩 部 。 甲 部 設 四 至 五 題 ， 考 生 須 作 答 所 有 題

目。考生要在乙部四題中選答兩題。［不設開卷考試的形式］  

二 

◆  本 試 卷 設 兩 個 單 元 ， 考 生 須 作 答 已 報 考 的 單 元 。 考 生 若 作 答 非
報考的單元，其答卷將不予評閱。  

◆  單元一：佛教［不設開卷考試的形式］  
 考生須在甲部中兩題選答一題，及在乙部四題中選答兩題。  
◆  單元二：基督宗教  

考生須在五題中選答三題。  
◆  開卷考試形式只適用於單元二：基督宗教部分。請注意：  

1.  考 生 應 考 時 ， 可 攜 帶 本 局 方 認 可 的 新 舊 約 聖 經 。 各 認 可 版
本如下：  
Good News Bible/Today’s English Version/Good News for Modern Man 

(N.T.)/Good News Bible (Illustrated) 

Good News Bible with Deuterocanonicals/Apocrypha 

Sunrise Good News Bible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The Jerusalem Bible 

The New Jerusalem Bible 

New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現 代 中 文 譯 本 ／ 給 現 代 學 生 的 佳 音 ／ 給 現 代 人 的 福 音 （ 新
約）／現代人的希望／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  
聖經（思高聖經學會譯釋）  
聖經（思高聖經學會譯釋）（修訂版）（即：橫排版）  
新約全書（思高聖經學會譯釋）  
新舊約全書（和合版／和合本）  
聖經（和合本修訂版）  
中 文 聖 經 新 譯 本 （ 樂 可 門 基 金 ） ／ 聖 經 新 譯 本 ─ 學 生 版
（環球聖經公會）［初版／第三版，綠、白色封面］  
聖經（新標點和合本）  
聖經（新普及譯本）  
 

考 生 可 攜 帶 以 上 所 列 版 本 的 獨 立 印 刷 之 聖 經 書 卷 應 試 ； 以
合適版本結集而成的中、英文對照的聖經也可以接受。  

 

2. 本局的網頁上列出一些不同版本的個別聖經供參考。詳情請參閱 
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formation/ers/ERS-

Christianity-InfoOpenBook-C.pdf 
3.  以下的聖經未獲認可，考生不得帶入試場：  

《 芥 菜 種 ─ 青 少 年 聖 經 》 （ 現 代 中 文 譯 本 修 訂 版 ） （ 香 港
聖經公會）  
《聖經─和合本（祈禱應許版）》（漢語聖經協會）  
《 聖 經 新 譯 本 ─ 學 生 版 》 （ 環 球 聖 經 公 會 ） 第 二 版 ， 2010
年［橙、白色封面］  

4.  考 生 如 欲 在 答 題 時 以 中 、 英 文 版 本 或 不 同 版 本 對 照 參 考 ，
則最多准帶兩本聖經（或兩本新約聖經）。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formation/ers/ERS-Christianity-InfoOpenBook-C.pdf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formation/ers/ERS-Christianity-InfoOpenBook-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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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與

宗教  
二（續）  

5.  考生應考時不准使用教科書、筆記或其他參考書。  
6.  考 生 攜 帶 入 場 的 聖 經 ， 除 考 生 姓 名 、 班 別 及 地 址 外 ， 不 得

寫 上 任 何 其 他 內 容 。 聖 經 內 亦 不 可 加 入 任 何 附 件 （ 例 如 ：
標籤和貼紙）。考生只容許 :   
( i)  在經文之下加底線  
( i i )  以螢光筆凸顯部分經節  
考生違反規則，通常會遭受處分，甚或取消科目考試資
格。  

7.  考 試 時 ， 監 考 員 將 檢 查 考 生 所 攜 帶 入 試 場 的 聖 經 。 如 發 現
攜 有 未 經 准 許 的 資 料 ， 該 考 生 仍 准 以 該 等 資 料 繼 續 考 試 。
惟 考 試 完 畢 ， 試 場 主 任 ／ 考 評 局 將 保 留 該 考 生 攜 帶 入 場 的
相 關 書 籍 及 資 料 ， 詳 加 審 核 。 考 評 局 稍 後 會 決 定 考 生 是 否
違反規則，及作出相應的處罰。  

8.  採用未經核准的聖經版本將會被扣分。  
9.  採 用 聖 經 如 有 註 釋 、 手 寫 筆 記 等 資 料 將 會 被 扣 分 甚 至 取 消

本科的考試資格。  

地理  

各卷  

◆  考 生 可 使 用 計 算 機 、 有 方 格 的 直 尺 （ 用 作 閱 讀 格 網 ） 、 圓 規 及

量角器。  

◆  不可使用自製的方格透明膠片。  

◆  切 勿 使 用 顏 色 筆 、 顏 色 粗 頭 墨 水 筆 （ 箱 頭 筆 ） 或 螢 光 筆 書 寫 答

案或繪圖。  

一  

◆  甲部全部 試 題 均 須 回 答 。 乙部 是 一 道 實 地 考 察 為 本 的 必 答 題 。

丙部須選答任何兩題。丁部只須選答一題。  

◆  本試卷附有一張地圖摘錄，該地圖摘錄將會在完卷後收回。  

◆  甲部的答案須填畫在多項選擇題答題紙上。  

◆  乙部、丙部及丁部的答案須寫在答題簿內。  

◆  多項選擇題答題紙及答題簿須在完卷後分開收集。  

◆  考試時間為 2 小時 45 分鐘。  

二  

◆  全卷共答兩題。  

◆  戊部及己部各選答一題。  

◆  所選答的兩題可來自相同或不同的選修單元。  

健康管理

與  

社會關懷  

一 
◆  卷一全部試題均須作答。  

◆  所有答案須寫在試題答題簿內。  

二 

◆  本 卷 共 分 兩 部 分 。 甲 部 全部 試 題均須作答 ，乙 部 試 題 三 題 選 答

其中兩題。  

◆  甲部答案須寫在試題答題簿內。  

◆  乙部答案須寫在 DSE(D)答題簿內。  

◆  考試完畢後，試題答題簿及 DSE(D)答題簿須分開收集。   

歷史  

各卷  ◆  倘若試題設有分題，考生必須相應分部作答。  

一  
◆  本卷設歷史資料題，所有題目均須作答。  

◆  考試時間為 2 小時。  

二  ◆  本卷設七題論述題，考生須選答其中兩題。  

資訊及  

通訊  

科技  

各卷  

◆  每道分題的分數將會列印出來。  

◆  考 生 可 使 用 流 程 圖 模 板 作 圖 （ 模 板 上 附 有 符 號 名 稱 或 不 附 有 符

號名稱均准使用）。  

一 

◆  甲 部 答 案 須 寫 在 多 項 選 擇 題 答 題 紙 上 ； 乙 部 答 案 須 寫 在 試 題 答

題簿內。  

◆  考試完畢後，多項選擇題答題紙及試題答題簿將分開收集。  

◆  SQL 指令及電子試算表函數將列印於試題答題簿內供考生參考。

詳 情 請 參 閱

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subject_information/category_a_subjects/

hkdse_subj.html?A2&2&16_5 

二 

◆  本試卷共有甲、乙和丙三部。考生須選答任何兩部中的全部試

題。  

◆  答案須寫在答題簿內。  

◆  每題（非指分題）必須另起新頁作答。  

◆  SQL 指令及實體關係圖所採用的符號將列印於試卷內供考生參

考。詳情請參閱

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subject_information/category_a_subjects/

hkdse_subj.html?A2&2&16_5 

http://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subject_information/category_a_subjects/hkdse_subj.html?A2&2&16_5
http://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subject_information/category_a_subjects/hkdse_subj.html?A2&2&16_5
https://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subject_information/category_a_subjects/hkdse_subj.html?A2&2&16_5
https://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subject_information/category_a_subjects/hkdse_subj.html?A2&2&16_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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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in English 

1 

◆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Part I comprises four sections, A - D, covering 

four different genres, a novel, play, film, and set of short stories respectively.  

There are two questions in each section.  Part II contains eight questions requiring 

comparisons of two or more of the set texts from Part I.  

◆ Candidates must answer three questions from the paper as a whole, two from Part I 

(taken from different sections) and one from Part II, which must cover those genres 

they have not already covered in Part I.  

2 

 

◆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three sections.  Candidates must choose one question 
from a choice of four from section A, one question from a choice of two from section 
B and one question from a choice of two from section C. 

◆ Section A carries a maximum of 20 marks per question.  Each question has 2 to 3 
sub-questions. 

◆ Answers to all sections must be written in the DSE(A) answer book.  

音樂  

一  

（必答）  

◆  本卷共分兩個考節，分別為卷一甲部及卷一乙部。  

◆  全部試題均須作答。  

◆  考試內容將經由學校廣播系統播放。  

◆  考生在考試期間不得離開考試試場。  

◆  卷一乙的試題答題簿內會提供一份中國音樂術語漢語拼音表。有

關該表詳情，請參閱  

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subject_information/category_a_subjects/

hkdse_subj.html?A2&2&18_5 

◆  作答英文版試卷的考生必須用該表所陳列的漢語拼音表達中樂術

語。作答中文版試卷的考生亦可參考該表。  

二、三、  

四甲、四

乙、四丙  

◆  有關各卷的評核細則，請參閱  

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subject_information/category_a_subjects/

hkdse_subj.html?A2&2&18 
◆  考試過程中使用的語言必須是考生報考本科時所選的語言，包

括卷二的口頭報告、卷四乙的口試以及卷三和卷四丙的反思報

告。  

◆  就卷二、卷三和卷四丙的錄影或錄音，考生可提交多一個相同

的電子副本儲存在光碟或 USB 中作後備。  

◆  逾期呈交的考試項目將不獲接納。  

二  

（必考）  

◆  由學校錄影學生的合奏或合唱、口頭報告及視唱過程，然後呈交

錄像予考評局進行校外評核。  

◆  合奏或合唱的錄影必須是一次連續的拍攝。  

◆  整個考試所用的語言與考生報名應考的語言相同。  

◆  考 生 需 呈 交 一 份 合 奏 或 合 唱 的 樂 譜 及 ╱ 或 歌 詞 和 考 生 視 唱 的 旋

律。  

◆  允許的視像檔案格式：MP4、WMV、AVI 及 MOV  

 

自修生安排  

◆  自修生須按本局准考證所定的考試日期、時間和地點親臨現場應

考。  

◆  自修生所組成的小組合奏和合唱人數最少兩人，最多五人。  

◆  考生必須為主考員準備一份將演奏或演唱的樂譜或歌詞。主考員

會於考試後即場將樂譜或歌詞發還給考生。  

◆  考生須確保其伴奏能於考試當天出席。本局不會因伴奏缺席而重

新安排考試。  

◆  自修生亦必須根據報名時所選的樂器及╱或聲樂應考。其他未有

在報名時所選的樂器或聲樂的演出將不獲主考員評核。若考生未

能演出報名時所選的全部樂器或聲樂，則會被扣分。  

◆  整個考試所用的語言與考生報名應考的語言相同。  

http://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subject_information/category_a_subjects/hkdse_subj.html?A2&2&18_5
http://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subject_information/category_a_subjects/hkdse_subj.html?A2&2&18_5
http://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subject_information/category_a_subjects/hkdse_subj.html?A2&2&18
http://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subject_information/category_a_subjects/hkdse_subj.html?A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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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四甲、四丙  

◆  有關卷三、卷四甲和卷四丙的呈交細則，請參閱
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subject_information/category_a_subjects/
hkdse_subj.html?A2&2&18_6 

◆  考生務必保證所呈交儲存於電子儲存設備（ CD／ USB）中的檔案
已經妥善儲存，並能夠讀取。若檔案或儲存設備有任何損壞，局
方不會接受重交。  

◆  允許的檔案格式：  
音效：MP3、WMA 及 WAV（不接受 MIDI 檔）  
視像：MP4、WMV、AVI 及 MOV 

音樂  

四乙  

（選答）  

◆  參與實習考試的考生（非豁免考試者），需要為主考員準備一份

將演奏或演唱的樂譜或歌詞。主考員會即場將樂譜或歌詞發還給

考生。  

◆  考生必須根據報名時所選的樂器或聲樂應考。若考生未能演出報

名時所選的全部樂器或聲樂，則會被扣分。其他未有在報名時所

選的樂器或聲樂的演出將不獲主考員評核。  

◆  整個實習考試所用的語言與考生報名應考的語言相同。  

◆  申請豁免應試的考生，若需更新其考獲的證書，必須於 2024 年

12 月 16 日或之前更新認可資格。  

四丙  

（選答）  

◆  申請豁免應試的考生，若需更新其考獲的證書，必須於 2024 年 12

月 16 日或之前更新認可資格。  

體育  

一 

◆  甲部及乙部所有問題均須作答。  

◆  甲部答案須填畫在多項選擇題答題紙上。  

◆  乙部答案須寫在試題答題簿上。  

◆  考試完畢，多項選擇題的答題紙與試題答題簿會分開收集。  

二 ◆  全卷共有三題，考生須選答兩題。  

三 

◆  評核時需穿著適當的運動服裝及保護裝備。  

◆  如在考試時覺得不適，考生需立刻通知評核員。  

◆  考生如持有由中國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中國香港田徑總會／中國

香 港 游 泳 總 會 所 舉 辦 之 認 可 比 賽 的 正 式 成 績 證 明 ， 可 申 請 豁 免

（部分或全部）田徑／游泳的實習考試。  

物理  

各卷  

◆  試卷將附有數據、公式和關係列表，供考生查閱。詳情請參閱  

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subject_information/category_a_subjects/

hkdse_subj.html?A2&2&20_5 
◆  考生可使用計算機。  

一 

◆  甲部為多項選擇題，乙部的試題則另印於試題 答題簿 B 內。全

部試題均須作答。考生宜於約 50 分鐘內完成甲部。  

◆  甲 部 的 答 案 須 填 畫 在 多 項 選 擇 題 答 題 紙 上 ， 而 乙 部 的 答 案 則 須

寫在試題答題簿 B 內。  

◆  考試完畢，甲部之答題紙與乙部之試題答題簿須分開收集。  

二 

◆  本 試 卷 共 有 甲 、 乙 、 丙 和 丁 四部 。 試 題 答 題 簿 中 每 部 有 八 條 多

項 選 擇 題 和 一 條 結 構 式 題 目 。 考 生 須 選 答 任何兩部 中 的全部試

題。  

◆  結 構 式 題 目 的 答 案 須 寫 在 所 提 供 的 答 題 簿 內 。 多 項 選 擇 題 應 以

HB 鉛筆把題目旁答案相應的圓圈塗滿。  

◆  考試完畢，答題簿及試題答題簿須分開收集。  

 
 

 

http://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subject_information/category_a_subjects/hkdse_subj.html?A2&2&18_6
http://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subject_information/category_a_subjects/hkdse_subj.html?A2&2&18_6
http://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subject_information/category_a_subjects/hkdse_subj.html?A2&2&20_5
http://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subject_information/category_a_subjects/hkdse_subj.html?A2&2&20_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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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與  

生活  

（服裝、  

成衣與  

紡織）  

各卷  

◆  考生可使用顏色筆。  

◆  考生可攜帶縮小身形紙板及 1/5 比例的基本紙樣（上身、袖、半

截裙及褲）以輔助答題。有關縮小身形紙板及 1/5 比例基本紙樣

的 認 可 樣 板 已 上 載 到 本 科 網 頁

(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formation/tnl/HKDSE_TL_FC

Tsamples.pdf)  

◆  在 1/5 比例的基本紙樣上不得貼上標籤及寫上任何文字。  

◆ 所繪的 1/5 基本紙樣應依照下列尺碼：  

女裝－中碼  

橫量尺寸  直量尺寸  

胸圍  82 厘米  腰長  38 厘米  

腰圍  64 厘米  坐直（腰至臀）  18 厘米  

臀圍  88 厘米  胸高（頸至胸尖）  25 厘米  

橫背  35 厘米  袖長  56 厘米  

橫胸  33 厘米  裙長（腰至膝）  56 厘米  

肩寛  38 厘米  直襠  26 厘米  

胸距  16 厘米  褲長／外長  102 厘米  

臂寛  26 厘米  身高  168 厘米  

袖圈  38 厘米    

手腕圍  15 厘米    

手掌圍  22 厘米    

 

男裝－中碼  

橫量尺寸  直量尺寸  

領圍  35 厘米  腰長  47 厘米  

頸圍  40 厘米  坐直（腰至臀）  20 厘米  

胸圍  91 厘米  袖長  66 厘米  

腰圍  78 厘米  膝長  62 厘米  

臀圍  97 厘米  直襠  27 厘米  

背寬  36 厘米  褲長／外長  113 厘米  

胸寬  38 厘米  身高  175 厘米  

肩寬  41 厘米    

上臂圍  30 厘米    

袖圈  46 厘米    

手掌圍  24 厘米    
 

◆  身 形 紙 板 只 可 以 展 示 身 體 的 外 形 ， 裏 面 亦 不 可 有 標 籤 、 設 計 線

條、面部輪廓及形容等細節。  

（注意：考生不可直接把 1/5 比例的基本紙樣貼在答題簿內，以

免妨礙掃描。）  

◆  考生須自備計算機、顏色筆、 1/5 比例尺及其他繪圖用具。  

一  

◆  甲部的答案須填畫在多項選擇題答題紙上，乙部及丙部的答案須

寫在答題簿上。所有問題均須作答。  

◆ 考試完畢，答題紙與答題簿須分開收集。  

二  
◆  本卷分三部。  

◆ 考生只須選答任何兩部，並回答所選部分內的所有問題。  

科技與  

生活  

（食品  

科學與  

科技）  

各卷  ◆ 考生可使用顏色筆。  

一 

◆  甲部的答案須填畫在多項選擇題答題紙上。乙部及丙部的答案須

寫在答題簿上。所有試題均須作答。  

◆  考試完畢，答題紙與答題簿須分開收集。  

二 
◆  本卷分三部。  

◆ 考生只須選答任何兩部，並回答所選部內的所有問題。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formation/tnl/HKDSE_TL_FCTsamples.pdf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formation/tnl/HKDSE_TL_FCTsampl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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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與

款待  

一 

◆  甲 部所有 問 題 均 須 作 答 ， 乙 部 設 三 題 資 料 回 應 題 ， 考 生 須 選 答

其中兩題。 

◆  甲部 的 答 案 須 填 畫 在 多項選擇題答題紙 上 。乙部 的 答 案 須 寫 在

答題簿上。  

◆ 考試完畢，答題紙與答題簿須分開收集。  

二 
◆ 本試卷共設五題，考生須選答三題。  

◆ 考試時間為 1 小時 45 分鐘。  

視覺  

藝術  

一及二  

◆  甲部： 考 生 須 把 答 案 寫 在 提 供 的 答 題 簿 內 ， 該 答 題 簿 於 開 考 後

45 分鐘收回。  

◆  乙部： 考 生 須 在 提 供 的 白 畫 紙 或 宣 紙 上 適 當 的 頁 面 作 答 。 考 生

如 在 非 由 考 評 局 提 供 的 白 畫 紙 或 宣 紙 上 面 作 答 ， 有 關 的 部 分 ╱

卷別通常會被給予零分。  

◆  考生不可在白畫紙或白書紙上寫上姓名或身分證明文件號碼。  

◆  卷一：考生不可以整張約 A2 大小的紙張或物料覆蓋於提供的白

畫 紙 上 面 作 答 。 寫 於 此 類 紙 張 或 物 料 上 的 答 案 ， 將 不予評閱 。

（不適用於卷二）  

◆  考 生 不 可 修 剪 提 供 的 畫 紙 ， 如 被 發 現 沒 有 使 用 由 考 評 局 提 供 的

畫紙或將畫紙修剪，會被扣分。  

◆  考 生 如 被 發 現 使 用 「 不可使用物品」會被扣分 。 考 生 如 攜 帶 危

險物品及燃燒工具進入試場，會被取消考試資格。  

◆  不可使用物品：  

英 文 及 中 文 字 典 （ 包 括 字 典 摘 錄 ） 、 慢 乾 性 材 料 （ 如 ： 油 畫 顏

料 ） 、 慢 乾 劑 、 危 險 性 物 料 （ 如 ： 罐 裝 噴 漆 、 噴 筆 、 噴 裝 固 定

液等）、火燒及煙薰技法的器材。  

◆  可使用物品：  

卷一  

繪 畫 用 的 美 術 材 料 及 工 具 （ 如 ： 鉛 筆 、 畫 筆 、 顏 料 、 調 色 碟 、

畫 板 、 夾 、 圖 釘 、 擦 膠 、 膠 貼 條 、 紙 張 等 ） 、 少 量 拼 貼 材 料 、

參考資料（如：書本、雜誌、美術字典等）。  

卷二  

設 計 用 的 材 料 及 工 具 、 器 材 及 輔 助 用 品 （ 如 ： 鉛 筆 、 畫 板 、 顏

料 、 調 色 碟 、 尺 、 畫 板 、 夾 、 圖 釘 、 圓 規 、 膠 擦 、 色 （ 貼 ）

紙 、 現 成 移 印 紙 字 、 移 印 版 等 ） 、 拼 貼 或 剪 貼 技 巧 的 材 料 、 參

考 資 料 （ 如 ： 書 本 、 字 體 樣 本 的 書 籍 、 雜 誌 、 搜 集 簿 、 美 術 字

典等）。  

◆ 考生須注意，參考資料乃供參考之用。  

◆  監考人員可於考試時檢查考生帶入試場的物品和參考資料。  

◆  試場不會提供𠝹紙（木）墊板。  

作品集  

（自修生）  

◆ 自修生須在 2025 年 1 月 10 及 11 日將作品集交往香港考試及評

核局。遲交的作品集將不獲接納。有關作品集的詳細資料，請

參閱 www.hkeaa.edu.hk/tc/sba/sub_info_sba/dse_subject.html?25&4 

 

 

 

 

http://www.hkeaa.edu.hk/tc/sba/sub_info_sba/dse_subject.html?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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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校本評核（只適用於學校考生） 
 
校本評核是指在日常學與教過程中，由學校任課教師來評核學生的表現。評核的分數將計算入學

生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所有學校考生須完成有關科目的校本評核。  

 

2025 年中學文憑考試下列科目推行校本評核：  

核心科目  中國語文及英國語文  

選修科目  
生物、化學、中國文學、設計與應用科技、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資訊及通訊科技、英語文學、物理、科技與生活及視覺藝術  

 

完成校本評核時要注意的事項  
  考生須準時提交他們已完成的習作。考生遲交習作，將會按照學校的規則受到懲罰。  
 
  考生所獲校本評核分數代表其表現水平，因此提交的習作必須為考生本人的作品。   
 
  考生須簽署聲明表格以聲明他們的課業／作業，均是自己的作品，並同意誠實守規地完成各科

的校本評核。如有需要，考評局會採取適當措施，包括使用防止抄襲工具，核證習作的真確
性。  

 
  抄襲行為一經被證實，學生將會被考評局或校方嚴懲。經核實觸犯嚴重抄襲的課業得零分。

此外，考生在該科的科目成績被罰降低一個等級。若違規情況極嚴重，例如多次觸犯抄襲
等，考生可被罰取消有關科目或全部科目的考試成績。  

 
  考評局會調整學校提交的校本評核分數，以消弭不同學校教師之間的評分差異。  
 
  考生應妥善保存校本評核的相關記錄至考試周期完結為止，並按學校及考評局的要求提交記

錄作檢視。  
 

  建議考生採取下列措施，以爭取最佳表現：  

能準時  —  留意重要的日期，於教師訂下的時限完成課業。  

不遲疑  — 了解課業要求，盡早開展工作。  

有計劃  — 把課業分成不同的小項目，逐步完成。  

妥存檔  — 有系統地保存相關工作記錄，包括早期的草稿及將有關電腦檔案存檔。  

必鳴謝  — 確保作業是自己的作品，保留曾參閱資料來源，並在作業中適當註明出處及鳴謝。  

 

對校本評核成績存疑的處理方法  
  如果考生對評核結果有任何疑問，應與任課教師商討，表達自己的看法。對未能解決的事宜，

考生可考慮向學校管理層表達以按既定的程序作進一步處理。  
 
  學校在向考評局提交校本評核分數前，應已處理學生對評核結果存疑的個案。  
 
  公開考試成績公布後，考生只可向考評局申請覆核校本評核的分數，但不可以申請重新評核

他們在校本評核中的表現。  

 

2. 乙類應用學習科目 
 
  應用學習共有 58 個科目，當中包括三個應用學習中文科目（非華語學生適用）。應用學習

科目 不 設公 開考 試 ，考 生須 遵 從課 程提 供 機構 訂定 的 規定 及評 核 要求 完成 有 關評 估課 業 。
考評局負責調整最終成績。  

 
  修讀 應 用學 習科 目 的考 生， 必 須經 由所 讀 學校 替其 於 香港 中學 文 憑考 試報 考 有關 科目 ， 其

評核成績方可得以發布。  
 

  課程 提 供機 構在 向 考評 局提 交 分數 前， 應 已處 理學 生 對評 核課 業 結果 及出 席 率要 求存 疑 的
個案。  

 
  公開 考 試成 績公 布 後， 考生 只 可向 考評 局 提交 積 分 覆 核的 申請 ， 但不 可以 申 請重 新評 核 他

們在應用學習科目中的表現。  
 
3. 丙類其他語言科目 

 
  丙類其他語言科目將由各考試機構按其既定政策及程序處理查詢／覆核。考生如對考試  成

績有任何疑問，應於考試年份的 3 月 1 日前聯絡相關考試提供機構處理。丙類其他語言科

目將不設積分覆核或重閱答卷。  


